
 

 

農村社區自辦整體環境改善作業流程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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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單位： 

1.得申請分二期請款 

2.施作進度約達 70%後應

函請主辦機關辦理稽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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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單位應檢附文件： 
1. 執行計畫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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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文 
2.請款單 
3.領據 
4.社區驗收紀錄 
5.社區自辦整體環境改善
結算明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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